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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勇

科技创新是企业阔步前行的

不竭动力，税收在科技创新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进

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税收的

元素不可或缺。尊重科技创新规

律和税收运行规律，合理发挥税

收作用，让税收和其他公共政策

工具形成合力，有助于推进更加

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国家创

新体系的建立。

税收优惠政策助力科技创新

近年来，在创新驱动的战略

背景下，税收政策及时跟进，扶

持主体越来越丰富，鼓励创新的

方式也不断增多，从高新技术企

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到软件

企业、集成电路企业，以及国家级、

省级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从税率减免到税基减免、税额减

免，有的点燃初创者激情，有的

为成长者加油，有的为创新者“松

绑”……一系列税收政策扶持，

为改革创新提供沃土，为科技研

促进科技创新  税收大有可为

发提供底气。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是税

收促进科技创新的最重要内容之

一。为了促进科技创新，研发费

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

50% 提高到 75%，2021 年制造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更是提高

到 100%。同时，高新技术企业按

15% 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影响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些卡脖

子领域，如集成电路和软件产品

行业，国家实行了更为优惠的税

收政策。

增值税留抵退税有助于减轻

先进制造业企业的资金负担，有

利于企业科技创新。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

税额退税制度；部分先进制造业

纳税人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留

抵退税条件放宽，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先进制造业纳税人的范围

扩大，涵盖生产并销售“非金属

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

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医药”“化学纤维”“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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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其中，“医药”“化

学纤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

材”和“仪器仪表”制造业企业

属于新纳入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

税留抵退税政策范围，实行按月

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科技成

果的顺利转化是科技创新的关键。

对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

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免征增值税，有利于科技成

果转化，不断激发相关市场主体

和科技人员的科技创新的潜能。

鼓励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普

惠性加强，高科技企业，包括中

小微科技创新企业普遍受益。比

如，增值税税率从 16% 下降到

13%、阶段性社保减费等，大幅减

轻了包括高科技企业在内的企业

负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税收政策，助力中小微科技创投

企业，促进科技创新。

在特定地区推出一系列促进

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比

如，2021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

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中指出，

“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研究对用

于临床研究的药品免征进口环节

税……允许浦东认定的研发机构

享受进口自用设备免征进口环节

税、采购国产设备自用的给予退

税政策”。再如，对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实施公司型创投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和技术转

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等等。

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是

科技创新的重要路径之一。目前，

我国的税收激励已经覆盖技术创

新的全过程。从投入研发、新购

进固定资产，到科技成果转化、投

资符合条件的创新企业，各个阶段

的技术创新行为，都能找到相应的

税收优惠。不仅针对企业，还有直

接服务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

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

税，而是多个税种的相关制度和政

策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税收促

进科技创新，基本实现了税收制度

与税收政策的有机结合、普惠政策

与特惠政策的共同协调，促进科技

创新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初步

形成体系。

税收征管服务护航科技创新

近年来，税务部门深化“放管

服”改革，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从减少表单填写、资料报送、提

供自助办税服务等一点一滴做起，

把服务贯穿在与纳税人打交道的

全过程之中，让纳税人“多走网路、

少跑马路”，为包括科技企业和科

技工作者在内的纳税人提供了更

好的纳税服务，从而为促进科技

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科技创

新添动能。深化“放管服”改革，

既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又是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重点。税务

部门倡导的治税理念如降低名义

税负、提高征收率、让纳税人缴

费人有公平的税费缴纳环境，就

是在打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非税收入划

转税务部门征管，让不同企业有

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路径之一。目前，我国

的税收激励已经覆盖技术创新的全过程。税收促进科技创新，基本实现了

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的有机结合、普惠政策与特惠政策的共同协调，促进

科技创新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初步形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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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公平的征管环境，同样促进

了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各类市

场主体从事科技创新，提供了更

加公平的环境。类似“将研发费

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年度申

报制度’简化为‘后备案管理’”

的改革，更便于科技创新企业享

受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

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确保

第一时间直达市场主体。对税收政

策的知晓程度，直接影响政策落地

的效果。为方便纳税人应用税收优

惠政策，税务部门编制税收优惠政

策指引、推出菜单式税收优惠清单

等服务举措，如针对“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税收优惠清单的发布

并适时更新。与此同时，各地税务

部门坚持送政策上门，优化纳税服

务，让符合条件的纳税人更直接享

受到政策优惠，为科技创新插上腾

飞的“翅膀”。

借助“互联网+”，完善智慧

税收数据管理平台。经过多年发展，

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税务信息

化建设，使得税收征管模式逐步从

“以票控税”迈向“信息管税”再到“以

数治税”。随着金税四期税收征管

系统建设阶段的开始，我国税收工

作迈向全面系统集成的精准化、智

能化、科学化的“智慧税务”治理

新境界。这些为包括科技企业和

科技工作者在内的纳税人提供了更

好的纳税服务，为促进科技创新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税收政策体系聚力科技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只有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科技

创新自立自强的目标才能实现。就

税收而言，重要的是进一步健全促

进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

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制

度和政策体系。要从根本上解决

各种类型的卡脖子问题，就必须

有更多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必须

在关键领域有突破。因此，税收

赋能科技创新，应注重对“从 0

到 1”的原创性科研成果的激励。

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蒙

德 • 费尔普斯指出，技术进步不

仅仅来自“科学家和航海家”的

发现，普通人也有能力产生原创

性的想法，社会应该对后者也加

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对接的就是普通

人原创性的想法，有助于创新文

化的普及，并最终促进创新型社

会的形成。

做好税收政策支持创新的评

估分析工作。税收支持创新就是

要降低科技创新的成本，增加对

科技创新的激励。税收政策的支

持不仅仅是减税，还需要认真评

估减税是否带来所期盼的政策效

果，减税的针对性如何 ；需要认

真分析减税中的税负转嫁与归宿

问题。减税，减的是纳税人的税

负，政策效果是否传递到，需要

科学分析，以选择更加有效的税

收政策。下一步，应在已经形成

的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

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税收政策的

精准性和有效性。加强税收政策

评估，将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

结合，更好地借助公共政策的量

化评估方法，对已有的税收政策

进行总体评估和个别评估，并将

评估效果加以应用，不断完善税

收政策。

进一步完善科技人才的税收

政策体系。科技创新，特别是高

精尖科技创新需要高端人才，需

要汇聚人才并积极发挥人才的积

极性，让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

用充分释放。比如，构建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

仅包括综合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

的下调，而且包括合理的税基选

择。这既是个人所得税不断完善

的需要，也是吸引国际高端人才

税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

通过进一步优化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科研经费的相关税收政策，更

好地保障科研经费的投入，营造

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培养更多

科技人才。

需要指出的是，税收不能代

替市场，也不能代替其他公共政

策工具，促进科技创新是有为政

府职能的一部分，应该形成一整

套高效的促进科技创新的公共政

策体系，让公共政策的作用得到

更有效的发挥，并弥补税收作用

的可能缺陷。比如，企业所得税

减免对于尚处在研发阶段、还在

亏损的科技创新企业来说，尚不

能即刻发挥作用，这时财政等方

面的支持，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进，更能

让企业直接受益，支持企业创新

发展、做大做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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